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（复审）工作流程

责任科室：高新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：李志武

	    部 门           流 程                   执行要求                  记 录
 自治区领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

 小组办公室  ——  发布通知  ——   办法》（《认定办法》）和《高新  ——  通 知 

（科技厅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指引》（工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引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         

企  业   ——  上报申请

               材料

                   ↓ 

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初审材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料，并对申       根据《认定办法》和《工作指

  盟科技局  ——   报材料进行 ——  引》中认定条件和相关规定进  ——  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审查后送相       行审查

                   关部门审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《认定办法》和《工作指        

  财政部门  ——     审 核    ——  引》中认定条件和相关规定进  ——  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审查

                 ↓ 

  企业所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《认定办法》和《工作指

  税主管部  ——     审 核    ——  引》中认定条件和相关规定进  ——  审核意见

  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审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《认定办法》和《工作指 

  环保部门  ——     审 核    ——  引》中认定条件和相关规定进  ——  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审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

               相关部门审

                   核后汇总上       起草上报高新技术企业公文    ——   文 件

  盟科技局   ——  报自治区领 —— 

                   导小组办公

                   室（科技厅 ）

         


